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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规范《电力用户自备应急电源运维管理规范》的编制任务来自北京市电力行业协会。

本规范由北京市电力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2.起草单位
本规范的起草单位：
3.主要起草人
本规范的主要起草人：
二、规范制定的必要性和目的
1.规范制定的必要性
电力用户的自备应急电源是独立于电网外供电源的第二种电源，是电力用户外部电源失去后，确保其内部连续、稳定、可靠供电的重要应急电源系统，承担着党政机关、国防军事、新闻媒体、指挥中心、数据中心和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电保障职责，是首都电网、配电室、自备应急电源“三位一体”的供用电保障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发展，电网、配电室均形成完善的运行规范和技术标准，但是自备应急电源却缺乏完善的运维管理标准。为规范自备应急电源在运行和维护方面的规范，提高行业安全管理水平，保障电力用户在特别是重要电力用户在极端条件下孤岛状态时的自救自保能力，制定自备应急电源运维管理规范是十分必要的。制定电力用户自备应急电源运维管理规范团体标准，将填补自备应急电源在运维管理方面国标和行标的空白，改善安全运行管理工作，助力首都韧性城市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2.规范制定的目的
本规范的制定是为了引导和规范电力用户自备应急电源的应用；

本规范的制定是为了提高自备应急电源系统安全运行的可靠，保障电力用户在孤岛状态下的用电安全性。

本规范的制定是为了推进自备应急电源系统运维管理专业化。

三、主要工作过程
1.自备应急电源行业现状调研
2023 年 4 月下旬起北京电力行业协会应急电源专委会对自备应急电源行业用户现状调研，根据调研结果，提出团体标准建议书。

2.自备应急电源标准提案
2023 年 11 月 2 日在北京市电力行业协会会议室室召开电力用户自备应急电源标准提案会议，北京电力协会标准化委员会对项目进行审查，并审议批准。

3.征集标准参编单位和参编专家
2023 年 11 月 15 日北京市电力行业协会发布关于征集《重要电力用户自备应急电源配置及运维管理规范》标准参编单位和参编专家的通知。

4.团体标准预备会
2023 年 11 月 30 日在北京市电力行业协会应急电源专委会会 议室召开预备会。会上研讨了团标名称及大纲的框架，并同时邀请与会专家及单位参与团标编制。
5.团体标准起草启动大会
2024 年 03 月 28 日在北京市电力行业协会应急电源专委会会议室召开《电力用户自备应急电源运维管理规范》启动大会。确立了新团标名称《电力用户自备应急电源运维管理规范》大纲，主编单位，参编单位名单，参编专家名单，审核专家名单。

6.团体标准草案专家研讨会
2024 年 03 月 28 日召开《电力用户自备应急电源运维管理规范》草稿初审会。会上讨论电力用户自备应急电源运维管理规范有关技术标准，核实引用文件有效性自备应急电源运维规范的广泛适用性。
与会专家对标准草稿深刻研讨，对引用规范性文件、自备应急电源运维管理等技术标准提出了修改意见，并对后续团标编制的工作给予了指导。

7.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
2024 年 5 月 xx 日，正式开展《电力用户自备应急电源运维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征集工作，征求意见时间为 30 天，同时在北京电行业协会的网站上在全市的范围展开团体标准意见的征集工作。

8.团体标准反馈意见的汇总整理
2024 年 x 月 xx 日完成《电力用户自备应急电源运维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返回意见的汇总和整理工作，对征求意见单位的意见反馈情况进行了沟通、统计和分析，对反馈的每一条意见进行了整理、分析和归纳，合并了相同意见，形成了《电力用户自备应急电源运维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意见汇总处理表》

9.团体标准反馈意见沟通会
2024 年x 月 xx 日在北京市电力行业协会应急电源专委会会议室，组织团体标准起草单位对目前已返回的意见逐条进行了讨论、分析，统一了各起草单位对每条反馈意见的处理意见和建议，给出了初 步的回复。

四、制定规范的原则和依据
1.编制原则
1）遵循有关法律、政策的原则，制定本规范要求遵循国家有关 法律的要求，配合国家、北京市的相关关政策规定。

2）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 ”的原则，尽可能使该标准与原有普遍使用的标准兼容；

3）坚持先进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可靠 性与经济性相结合的原则，尽可能使标准满足多目标要求；

4）系统分析国内外现行相关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以及分析电力需求侧管理技术，在充分调研和用户交流基础上开展规范编制工作，尽可能使该规范符合实际现状和满足未来应用需求。

2.制定依据

本规范编制的主要参考依据有：

GB 51348-2019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GB 50016-201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5037-2022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GB 51309-2018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 20891-2014 《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三、四阶段）》

GB 20950-2020 《储油库大气污染排放标准》

GB 18352.6-2016《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
GB 17691-2018 《重型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

GB 16297-1996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T 31989-2015《高压电力用户用电安全》

GB/T 29328-2018《重要电力用户供电电源及自备应急电源配置技术规范》

GB/T 51314-2018《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运行维护标准》

GB/T 2820.4    《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 第4部分_控制装置和开关装置》

GB/T 7260.1    《不间断电源设备 第1-1部分：操作人员触及区使用的UPS的一般规定和安全要求》
GB/T 7260.3    《不间断电源设备 第3部分确定性能的方法和试验要求》

GB/T 7260.4    《不间断电源设备 第1-2部分：限制触及区使用的UPS的一般规定和安全要求》

GB/T 25201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
DL/T 596       《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

DL/T 393       《输变电设备状态检修试验规程》
DL/T 995       《继电保护和电网安全自动装置检验规程》

JGJ／T 334-2014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DB11/T 527-2021 《配电室安全管理规范》

DB11/1134-2014  《高压电力用户安全用电规范》

DB11/T 3035-2023 《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技术规范》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1.与国家标准的关系
国家标准无
2.与北京市地方标准的关系
北京市地方标准无
3.与行业标准的关系
行业标准无
六、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及其说明
1.适用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柴油发电机组和不间断电源作为自备应急电源系统的电力用户。规定了电力用户自备应急电源运行和维保方面的管理。规定了自备应急电源系统的术语、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运行管理、维护保养、现场应急处置及安全操作规范。
2.规范的框架
本规范内容主要包括：前言、引言、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 语和定义、运维管理总的要求、自备应急电源系统运行、自备应急电源系统维保、移动应急电源运维管理、附录。
3.主要条款说明
（1）术语和定义

本章节除引用GB/T 31989、GB/T 29328界定的术语和定义外，主要界定了 “应急母线 ”、“自备应急电源系统 ”有关术语和定义。

（2）运维管理总的要求
本章说明了自备应急电源的运维管理总的要求。对投运条件、运行、维护、检测、评估的要求，应急演练及消隐措施要求，消防设施要求等；

（3）自备应急电源系统运行
本章明确了自备应急电源系统的运行基本要求、备用状态运行要求，带载状态运行要求、自动化监控系统要求。基本要求包括：运行单位、运行设备、保安负荷要求（重要负荷）、备用照明和消防设施；备用状态运行要求包括：基本巡检、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巡检、配电设备、自备应急不间断电源、监控系统等巡检要求；带载状态运行要求包括：操作、巡检、应急等要求；自动化监控系统要求包括：系统功能、控制装置等要求；

（4）自备应急电源系统维保
    本章明确了自备应急电源系统的维保要求，柴油发电机组、不间断电源及蓄电池、应急电源配电设备及监控系统的要求进行了说明。

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八、实施本标准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
1.经济效益
本规范的颁布和实施，对自备应急电源相关方不会过大增加成本费用。能够指导、规范电力用户自备应急电源的运维管理流程，对自备应急电源供电保障作业、重大活动保障管理提供技术支撑。规范自备应急电源系统电源及配电设备平时的运行维护，延长设备运行寿命，增加经济效益。

2  社会效益

本规范的制定和实施，可以促进自备应急电源在各行业电力用户的技术进步和管理提升，提高安全运行技术、改善安全运行管理工作、提高运维管理效率。各行业应急供电规范化工作有据可循，增强首都供电运行的安全保障，特别是加强首都各重要用户的自救自保能力，对北京“四个中心 ”建设有显著支撑作用。

九、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由于本规范为国内首次制定，在推行过程中尚需要进行规范的普 适性、完备性等方面的论证，因此，建议先将本规范作为推荐性标准进行施行，待经过实践论证后再考虑将其作为强制性规范进行实施。

十、强制性标准实施的风险点、风险程度、风险防控措施和预案
本标准为推荐性规范，不存在强制执行风险。

十一、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
本规范的颁布与实施，将有利于规范和指导电力用户自备应急电源运行及维护工作，可作为各电力用户隐患治理和运维管理的标准依据，同时作为政府及行业管理和提升电力用户供用电保障服务工作的有力手段。

建议：
1.应加强本规范的宣贯工作，将本规范作为指导和规范自备应急电源运行、维护管理的重要依据。
2.电力用户应根据本规范进行自备应急电源系统规范的建设，开展自身供电保障及隐患治理的规范化工作，提升安全用电水平。

3.政府及行业管理部门可依据本规范加强对用户自备应急电源的监督和管理。

